
DD55112021 年 5 月 21 日 星期五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932 证券简称：明德生物 公告编号：2021-050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月 2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388 号武汉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
速器 1.2期 22栋 1层 1室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不能重复投票，若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陈莉莉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5人，代表股份 36,145,8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38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36,014,0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19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人，代表股份 131,8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91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人，代表股份 1,261,4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2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129,6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3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人，代表股份 131,8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910％。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100,0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3％；反对 16,2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8％；弃权 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15,6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694％；反对
1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42％；弃权 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464％。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108,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54％；反对 8,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7％；弃权 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3,6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036％；反对
8,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00％；弃权 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464％。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108,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54％；反对 8,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7％；弃权 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3,6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036％；反对
8,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00％；弃权 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464％。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086,7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64％；反对 29,51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7％；弃权 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02,3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136％；反对
29,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400％；弃权 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464％。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117,0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03％；反对 28,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232,6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170％；反对
2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8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092,1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14％；反对 23,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1％；弃权 2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07,7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432％；反对
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946％；弃权 2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3％。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092,1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14％；反对 23,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1％；弃权 2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07,7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432％；反对
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946％；弃权 2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3％。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107,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49％；反对 8,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7％；弃权 2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3,4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877％；反对
8,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00％；弃权 2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3％。

9、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回购数量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108,2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0％；反对 15,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0％；弃权 2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23,8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194％；反对
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04％；弃权 2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0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092,1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14％；反对 24,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7％；弃权 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07,7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432％；反对
2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04％；弃权 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46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6,092,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14％；反对 24,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7％；弃权 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07,7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432％；反对
2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04％；弃权 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46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王芳、李悦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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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10: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上

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 5月 20日 9:15-15:00 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 1号院（非中心）9号楼一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信意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7、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 46,76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4,670,000的 72.3086%。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97,0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00%。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5,202,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337%。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1,559,6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749%。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97,0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00%。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监事候选人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如下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56%；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5670％；反对
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43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信意安、陈洪霞、北京一鸣天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北京一飞天地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1,486,9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11%；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46%；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0515％；反对
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4330％；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5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0515％；反对
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4330％；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55％。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0515％；反对
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4330％；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55％。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投资品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0515％；反对
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4330％；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55％。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0515％；反对
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4330％；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55％。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8,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2%；反对 73,3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9175％；反对
7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5.5670％；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55％。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0515％；反对
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4.4330％；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55％。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68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薄春杰、李昂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

合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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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9:25，9:

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南海大道 3031号深南大道与南海大道交汇处西北角兰赫美
特酒店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海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119,844,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6017%；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下同）共 1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630,8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2015%。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04,744,824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0844%。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531,47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84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099,398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8.5173%。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1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099,3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5173%。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840,2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26,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15%；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840,2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26,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15%；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840,2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26,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15%；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840,2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26,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15%；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640,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反对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李海波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李琴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26,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15%；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833,4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 反对

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20,0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01%；反对 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5,517,1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 反对

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李海波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20,0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01%；反对 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840,2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26,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15%；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金额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840,2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26,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15%；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833,4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 反对

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20,0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01%；反对 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833,4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 反对

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20,0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01%；反对 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顾明珠、童琳雯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948 证券简称：青岛银行 公告编号：2021-028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年 5 月 11 日召开
的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2021 年 5 月 11 日，本行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总额为基数，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
息人民币 1.80 元（含税）。 本行股本总额为 4,509,690,000 股（其中，A 股 2,746,655,020 股、H 股
1,763,034,980股），以此为基数计算的现金股息总额约为人民币 8.12亿元（含税）。 本年度本行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权益分派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施。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本行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本行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事宜不适用于本公告，其详情请参见本行登载于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日期为 2021年 5月 11日的 2020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表决结果公告。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行 2020年年度 A股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本行现有 A 股总股本 2,746,655,020 股为基数，向全体

A股股东每 10股派 1.8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62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行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
每 10股补缴税款 0.36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8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5月 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 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2021年 5月 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 A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行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行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49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

2 08*****869 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 08*****968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4 08*****280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5 08*****915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确权股份托管专用证券账户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5 月 17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5 月 27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本行自行承担。

3.若投资者在除权除息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行董监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6号
咨询联系人：王先生
咨询电话：0532-68602189
传真电话：0532-85783866
七、备查文件
1.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2.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5086 证券简称：龙高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3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岩大道 260号国资大厦 20楼 20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003,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0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温能全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6人，董事袁俊先生及独立董事罗进辉先生、唐礼智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林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参加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02,400 99.9994 100 0.0001 500 0.0005

2、 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02,400 99.9994 100 0.0001 500 0.0005

3、 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年度预算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02,400 99.9994 100 0.0001 500 0.0005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02,000 99.9990 500 0.0005 500 0.0005

5、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02,400 99.9994 100 0.0001 500 0.0005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02,400 99.9994 100 0.0001 500 0.0005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确定原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02,400 99.9994 100 0.0001 500 0.0005

8、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02,400 99.9994 100 0.0001 500 0.000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91,248,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4,752,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000 66.6666 500 16.6666 500 16.6668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000 66.6666 500 16.6666 500 16.6668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754,000 99.9790 500 0.0105 500 0.0105

5 《关于聘任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4,754,400 99.9874 100 0.0021 500 0.0105

6 《关于 2020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发放的议案》 4,754,400 99.9874 100 0.0021 500 0.0105

7 《关于 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确定原则的议案》 4,754,400 99.9874 100 0.0021 500 0.0105

8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等事项的议案》 4,754,400 99.9874 100 0.0021 500 0.010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通过，其中议案 4《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议案 8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通过。

二、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浩、陈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3026 证券简称：中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8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的交易

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 2021年 5月 20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长兴太湖街道陆汇路 59号）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主持人：徐一俊董事长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7,342,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480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8,032,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8.1476%。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310,3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27%。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2.00《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00《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4.00《关于＜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5.00《关于＜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6.00《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7.00《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48,341,800 99.9990 500 0.0010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关联股东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共计持有股份 9,000,000股。
8.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9.00《关于 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10.00《关于 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11.00《关于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12.00《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48,341,800 99.9990 500 0.0010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关联股东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持有股份 9,000,000股。
13.00《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琦、吕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